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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5〕23号

关于印发《2015年苏州市工会
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现将《2015年苏州市工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7日

2015年苏州市工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
为进一步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，加强工会基层建设，提高工作科学化、法治化水平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工会服务能力建设，打造“双满意工会”的意见》，经研究，制订2015年苏州市工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如下： 
一、指导思想

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、重要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市委十一届八次全委会精神、上级工会和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部署，以建设“党政满意，职工满意”工会为目标，引导和激励各级工会更扎实地夯实基础工作，更有效地创新体制机制，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，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展工会工作，为苏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考核在苏州市总工会主席会议领导下进行，市总工会机关各考核部门承担具体的考评工作，市总工会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。
三、考核对象

各市（区）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。

四、考核内容

围绕苏州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，突出践行群众路线、加强基层建设和普惠职工群众，根据《苏州市工会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（2015-2017）》确定的目标任务，以《苏州市总工会2015年工作要点》为主要内容进行考核。
五、考核方法

（一）分组考核
考核分市（区）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3个组别。

（二）评分
1、基本考评事项：基本分80分，由市总工会机关各部门结合本部门确定的考核目标进行考评（详见附件）。
2、专项考评事项：基本分20分。
专项考评包括：
（1）各地、各单位工会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扎实推进服务型工会建设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炼形成创新创优的亮点。

（2）各地、各单位工会结合自身实际，出台实施普惠职工的实事项目，并于每季度末月15日前，报送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（电子邮箱地址：gonghui578@163.com）。
（3）市、区工会在每季度末月20日前，填报《市、区工会2015年部分重点工作进度表》（空白表格另发），市总汇总后在下一季度首月予以通报。该表上报工作的及时性、准确性作为衡量因素在市（区）组考评时考虑。
3、一票否决情形。凡在党风廉政方面出现重大问题，未按规定时限上报所辖企事业单位群体性事件预警信息、集体劳动争议情况和重大安全事故，未完成工会经费收缴任务的，取消考核优胜资格。
六、材料要求
11月中旬前，各地、各单位上报本单位年度工作总结材料参加考评。相关事宜届时另行通知。
七、表彰奖励
市总主席会议根据考评结果，确定工会目标管理年度考核奖项，并予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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